关于印发《祁门县农作物秸秆（废弃菌棒）综合利用

奖补资金管理细则》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根据《安徽省秸秆综合利用2022年工作要点》（皖农秸组办函【2022】1号）,县农水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分局《关于印发<祁门县废弃菌棒处理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祁农水【2019】262号）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县财政局会同县农业农村水利局，经修改重新制定了《祁门县农作物秸秆（废弃菌棒）综合利用奖补资金管理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祁门县财政局               祁门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2022.5.18祁门县农作物秸秆（废弃菌棒）综合利用

奖补资金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秸秆产业化利用增值，有效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发挥财政资金的精准扶持作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秸秆综合利用本县区域内各部门各单位、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

第三条 资金筹措。省财政按照秸秆可收集量，权重30%；秸秆综合利用率，权重30%；秸秆产业化利用量占利用总量的比例，权重45%；秸秆焚烧火点数权重为-5%进行奖补；县财政按照比例配套奖补资金及必要的工作经费。

第四条 奖补范围和标准

1.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点）项目奖补。新建收储秸秆量（能力）达1000吨（含）以上的标准化收储中心（点），按照不超过总投资额的30%进行奖补，单个项目不超过80万元。奖补资金由省财政承担80%，县财政承担20%。

2.秸秆产业化利用奖补。经县和乡镇认定，年利用秸秆500吨（含）以上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申报条件及申报名录见附件），根据其实际利用水稻、油菜（玉米，蔬菜等）秸秆量，分别给予60元/吨、36元/吨的奖补。奖补资金由省财政承担60%，县财政承担40%。

3.秸秆博览会签约项目奖补。对安徽省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重点签约项目竣工投产的，对项目投资总额在1000万元（含）以上的，按照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10%奖补，单个项目最多不超过500万元，奖补资金由省财政和县财政各承担50%。

4.秸秆博览会参展奖补。由县农业农村水利局组织，代表我县参加安徽省秸秆产业博览会的企业，每家补助1万元，奖补资金由县财政承担。

5.秸秆“五化”利用项目点建设奖补。对新建符合条件的秸秆“五化”利用主体竣工投产的，按照项目投资总额的15%进行奖补，单个项目不超过30万元，奖补资金由县财政承担。

6.秸秆还、离田奖补。为逐步降低秸秆机械化还田量占利用总量的比重，避免因秸秆长期还田导致土壤负荷过重，省级不再安排资金支持秸秆机械化还田。县财政根据统计部门上一年度农作物种植面积，按照油菜20元/亩，水稻、玉米10元/亩的标准对秸秆还、离田等支出进行奖补，奖补资金县财政承担50%，乡镇承担50%。乡镇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奖补标准。

7.秸秆收储运奖补。为充分调动经纪人队伍参与我县油菜、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秸秆回收利用工作的积极性，对集中收储运农作物秸秆达100吨（含）以上-300吨以下、300吨（含）以上-500吨以下、500吨（含）以上的，分别按照350元/吨、400元/吨、450元/吨的标准予以奖补。根据安凌镇的特殊性和实际情况（产粮大镇、路程最远），经纪人队伍在安凌镇收储运农作物秸秆达到一定规模的（50吨以上），按照500元/吨标准予以奖补。为避免重复报账，在收储点或经纪人等处购买的秸秆不再享受财政奖补资金。禁止跨县域外收集，奖补资金由县财政承担。

8.茶树枝、油茶壳的奖补。根据禁烧工作要求和乡镇实际需要，对自主收购茶树枝、油茶壳等农产品废弃物达50吨（含）以上的利用企业，按照200元/吨的标准予以直补。禁止跨县域外收集，奖补资金由县财政承担。

9.废弃菌棒的奖补。对符合条件的经纪人队伍参与收储运废弃菌棒50万棒以上的予以奖补。依据不同利用企业厂址位置到各乡镇的实际距离，分别按照0.15元/棒（20公里以内）、0.17元/棒（21-35公里）、0.19元/棒（36-50公里）、0.21元/棒（50公里以上）的标准对袋料木耳菌棒予以奖补；袋料香菇棒（下田种植前脱袋，不易收集），达到企业利用标准的进行回收处理，达不到处理标准的，可以采取就近向茶园、耕地等覆盖做基料处理（严禁焚烧、倾倒入河流、沿路抛洒），分别按照可回收利用0.15元/棒、不能利用就近覆盖处理0.1元/棒的标准予以奖补；对企业回收处理废弃菌棒500吨以上的，按照50元/吨的标准予以奖补，不足500吨的适当奖补。禁止跨县域外收集，奖补资金由县财政承担。

10.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经费。根据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际，县级奖补资金适当安排用于本地秸秆综合利用相关工作保障性开支，主要用于宣传、组织参加省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必备器材购置等费用。

11.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确定的秸秆综合利用其它重点支持事项。

第五条 奖补程序。本县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向所在地政府提出申请，经乡镇审核公示一周无异议后，报送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县财政局复核。同一主体同一项目不予重复奖补，乡镇、村实施的奖补资金报账资料及时向县财政局、农业农村水利局备案。

第六条 资金审核。建立秸秆综合利用情况审核制度、奖补资金重点项目档案及相关台账报送制度，乡镇对上报数据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科学性负责。加强秸秆奖补政策宣传，做好秸秆奖补资金的公示公开工作，及时在部门网站或公示栏公开秸秆综合利用奖补政策，并对拟奖补对象、资金分配结果等按要求予以公示，确保公开透明、阳光操作、接受社会监督。

第七条 资金监管。加强奖补资金财务管理，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涉及引入社会资本的，按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有关规定执行，确保专款专用。省级及以上奖补资金一律不得用于工作经费等方面支出，必须全部用于秸秆综合利用相关项目，原则上当年用完。要做到省补资金和县配套资金分账核算、分别列支。资金使用单位和个人存在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挤占挪用秸秆奖补资金等违反本细则规定行为的，一经查实应扣回奖补资金，并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恶意骗补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且三年内不允许申报秸秆综合利用奖补项目；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条 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县生态环境分局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开展专项工作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财政分配专项资金的参考依据。

第九条  本细则由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水利局负责解释，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祁财农【2021】44号文件同时废止。

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项目
申报条件及申报名录
（参考）
申报条件：拥有秸秆产业化利用成熟技术模式，年利用秸秆量500吨（含500吨）以上，在安徽省内工商部门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贫困村集体经济投资。企业秸秆产业化利用方式包括秸秆肥料化（不含秸秆机械化还田、堆肥）、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不含发电）、原料化利用等。 

申报名录：
1．秸秆能源化：秸秆固化、秸秆炭化、秸秆沼气、秸秆热解气化、生物质天然气、秸秆纤维素乙醇、秸秆活性炭等能源化利用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贫困村集体经济投资。（秸秆发电奖补政策仍按《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农作物秸秆发电实施财政奖补的意见》（财建〔2014〕958号）执行）
2．秸秆原料化：秸秆人造板材生产、秸秆复合材料生产、秸秆清洁制浆、秸秆木糖醇生产、秸秆糠醛生产、秸秆呋喃聚酯生产、秸秆可降解包装材料、秸秆墙体材料、秸秆盆钵、秸秆造纸、秸秆编织、秸秆纤维草毯（矿山修复）等原料化利用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贫困村集体经济投资。
3．秸秆肥料化：以秸秆为原料的固、液态有机肥，叶面肥、专用肥、混合肥、炭基肥，（产品质量符合现行有机肥料行业标准，有机肥NY525－2012标准、生物有机肥NY884－2012标准）等肥料化利用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贫困村集体经济投资。
4．秸秆饲料化：秸秆青贮、秸秆黄贮、秸秆碱化、秸秆氨化、秸秆压块饲料（包括颗粒饲料）加工、秸秆揉搓丝化加工、秸秆蒸汽爆破等秸秆饲料化利用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贫困村集体经济投资。
5．秸秆基料化：利用秸秆生产食用菌基质、水稻育秧基质和其他栽培基质、秸秆发酵床养殖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贫困村集体经济投资。
